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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背景
1.1 任务来源
为进一步提升全省建筑施工扬尘污染防治管理水平，有效控制扬尘污染，切实改善空气质量，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根据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关于强力推进大气污染综合治理的意见》（冀发〔2017〕7号）要求，河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下达了《施工场地扬尘排放标准》的编制任务，项目编号为GY201634，由河北省环境监测中心、河北鸿康科技有限公司、石家庄兆荣科技有限公司和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承担。

1.2 工作过程
接受任务后，河北省环境监测中心成立了标准编制组，编制组围绕标准的制定开展了大量的工作，主要工作情况如下：

1.2.1 资料调研

2017年4月，编制组成员认真学习和研究了我国以及世界范围内各国的建筑施工扬尘排放要求，对现有建筑施工扬尘污染防治法规、规定、规范等进行总结分析。多次前往多个施工场地与负责人沟通,了解目前河北省施工场地管理运行情况，并综合该行业有关可行性研究和环评资料，理清施工场地产生、控制扬尘的情况。

1.2.2 技术交流

（1）2017年7月，标准编制组前往辽宁省环境监测实验中心，与辽宁省地方标准《施工及堆料场地扬尘排放标准》编制组专家就控制项目的选择及排放限值的制定过程进行了讨论和交流。

（2）2017年8月和9月，标准编制组就施工场地扬尘监督管理政策与石家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进行了多次交流，对河北省及石家庄市施工场地扬尘的政策要求与石家庄市环境保护局进行咨询、了解。

（3）多次与扬尘在线监测仪生产厂家对颗粒物检测仪各种方法的工作原理、监测项目、适用范围、优缺点及数据准确性对比进行沟通了解。

1.2.3 现场踏勘、监测及报告编写情况

2017年10月到12月，标准编制组从河北省11个城市中选择了八个具有区域代表性的城市（石家庄、邯郸、唐山、沧州、邢台、廊坊、保定、固安）进行了现场踏勘，并编制了监测方案。按照方案的要求，选择了十余家施工场地进行了方法比对和现场监测。

2018年1月到3月，编制组完成了现场监测。

2018年4月，完成了实验分析和数据汇总。

2018年5月，编制组完成了《施工场地扬尘排放标准》初稿及编制说明。

2018年5月，编制组聘请专家对标准文本初稿进行了预审，根据专家意见，课题组对初稿和编制说明进行了完善和补充。

2  标准制定的必要性
2.1灰霾污染防控的形势发展需要 
随着经济发展，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环境空气污染日益严重。2013年第一季度，我国大部分地区，特别是京津冀地区发生了罕见的长时间大范围的雾霾天气，严重影响环境空气质量和人体健康，其中我省是全国污染最重的区域之一。

随着雾霾污染的不断严重，大气颗粒物源解析技术作为剖析颗粒物来源的主要技术手段被国内外广泛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扬尘是造成城市颗粒物污染严重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必须尽快为城市扬尘污染控制提供必要的科学依据。

2.2政策规划要求
《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国发〔2011〕35号）、《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国发〔2011〕42号）、《国务院关于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3〕37号）、《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环发〔2012〕130号）、《国家环境监管能力建设“十二五”规划》（环发〔2013〕61号）、《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强力推进大气污染综合治理的意见》（冀发〔2017〕7号）、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石家庄市重点区域空气质量监测点位设置方案的通知》（石政函〔2017〕104号）。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中第23条明确提出关于扬尘防治的相关内容如下：

——全面加强扬尘控制管理，“规模以上土石方建筑工地全部安装在线监测和视频监控，并与当地有关主管部门联网”；

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强力推进大气污染综合治理的意见》（冀发〔2017〕7号）中明确提出关于扬尘防治的相关内容如下：

——强力推进扬尘综合整治，把扬尘污染治理纳入日常管理全过程、各环节、建立健全扬尘治理长效机制，严格标准、分类施策，确保取得明显成效；

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石家庄市重点区域空气质量监测点位设置方案的通知》（石政函〔2017〕104号）确提出关于扬尘防治的相关内容如下：

——实现对建筑工地产生的主要污染物PM10的实时监测，对全市规模以上建筑工地、地铁工程和市政工程按照每个项目设置不少于一个点位的原则进行监测，并确保监测点位在视频监控有效范围内。

为了满足我省当前大气污染控制的要求，更有效地管理和控制建筑施工颗粒物污染，有必要制定我省的《施工场地扬尘排放标准》，为建筑施工的环境管理提供技术支撑，为河北省大气环境的安全提供保障。

3  编制原则
（1）编制原则

实用原则：标准突出实用，突出对当前治污降霾工作的指导作用；

发展原则：标准突出满足当前环保工作急需与后续发展需要，标准限值能够满足中长期的污染控制需求。

（2）编制依据

——本标准依据《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一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GB/T 1.1-2009）；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
——《环境空气PM10和PM2.5的测定 重量法》（HJ 618）；
——《环境监测质量管理技术规范》（HJ 630）；

——《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技术规定（试行）》（HJ 633）；

——《 环境空气颗粒物（PM10和PM2.5）连续自动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HJ 653）；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点位布设技术规范（试行）》（HJ 664）；

——《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HJ/T 55）；

——《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技术规范》（HJ/T 193）；

——《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技术规范》（HJ/T 194）；

——《空气中粉尘浓度的光散射式测定法》（劳部发[1997]86号）等。

4  国内相关标准调研
4.1 标准制定所依据的国家法律法规
我国在施工场地扬尘方面的管理起步较晚。目前，国家发布的有关扬尘及颗粒物的标准及规定有五项。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该法第十条规定：“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环境质量标准和国家经济、技术条件、制定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

（2）《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七条规定：“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国家大气环境质量标准和国家经济、技术条件制定国家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第十三条规定：“向大气排放污染物的，其污染物排放浓度不得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

（3）《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该标准中表二（新污染源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中提出，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设定为1.0mg/m3。

（4）《防治城市扬尘污染技术规范》

2007 年，国家环保总局发布《防治城市扬尘污染技术规范》中描述了场地扬尘、土壤扬尘、道路扬尘及堆场扬尘的防治办法，是国家发布的对扬尘污染防治描述想对较为详细的技术规范，但对场地扬尘防治办法描述的针对性不强，也没具体阐述污染物的监测要求与排放限值。
（5）《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国家环保总局 1996 年颁布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中只是将扬尘统称为可吸入颗粒物，作为正式大气环境质量标准。但是场地扬尘只是作为大气颗粒物排放的一部分，没有被作为一项单独指标区分出来。
在《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历经两次修订后，国家环保总局发布了《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规定了颗粒物（PM10）的年平均和 24 小时平均排放浓度限值，其二级标准分别为70µg/m3、150µg/m3。但仍未制定施工场地扬尘的指标。
4.2 国内相关标准

目前我国部分省市已陆续发布了对施工场地扬尘在线监测信息系统建设实施、防治与监测技术规程及排放控制等相关标准。

——陕西省《施工场界扬尘排放限值》（DB61/1078-2017）；

——辽宁省《施工及堆料场地扬尘排放标准》（DB21/2642-2016）；

——上海市《建筑施工颗粒物控制标准》（DB31/964-2016）；

——《上海市建筑施工颗粒物与噪声在线监测技术规范》（试行）（2015）；

——天津市《扬尘在线监测系统建设及运行技术规范》（2017）；
——《2017年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扬尘治理专项行动工作方案》；
——《福建省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扬尘防治与监测技术规程》（DBJ/T13-275-2017）；

——《南京市建设工地扬尘智能监控指导手册》（2018）；

——《深圳市工地扬尘在线监测信息系统建设实施方案》（2018）。

5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5.1 标准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施工场地扬尘控制要求、控制项目、系统组成与要求、监测要求以及标准实施与监督等。

本标准适用于各类建设工程施工场地的环境影响评价、环境保护设施设计、建设施工过程的扬尘排放管理，当出现IAQI（PM10）大于300时，不适用本标准。
5.2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采用的术语和定义包括施工场地、扬尘、监控点浓度限值、扬尘在线监测仪。
（1） 施工场地
参考辽宁省《施工及堆料场地扬尘排放标准》(DB21/2642-2016)给出的定义。
（2） 扬尘
参考《防治城市扬尘污染技术规范》（HJ/T 393-2007）给出的定义。
（3） 监控点浓度限值
    参考《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给出的定义。
（4） 扬尘在线监测仪
引用上海市《建筑施工颗粒物与噪声在线监测技术规范（试行）》（2015）中扬尘在线监测仪的定义。
5.3 施工场地扬尘控制要求
5.3.1 监测方法的选择
目前，颗粒物在线监测仪所使用的检测方法有五种，分别为微量振荡天平法、β射线法、光散射法、β射线法+光散射法和红外法，其中《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技术规范》（HJ/T 193-2005）规定了微量振荡天平法和β射线法，《空气中粉尘浓度的光散射式测定法》（劳部发[1997]86号）规定了光散射法。通过这五种方法的对比分析，本标准推荐使用被广泛应用在扬尘在线监测领域的微量振荡天平法、β射线法、光散射法和β射线法+光散射法四种方法。
1、微量振荡天平法 
微量振荡天平法是在质量传感器内使用一个振荡空心锥形管，在其振荡端安装可更换的滤膜，振荡频率取决于锥形管特征和其质量。当采样气流通过滤膜，其中的颗粒物沉积在滤膜上，滤膜的质量变化导致振荡频率的变化，通过振荡频率变化计算出沉积在滤膜上颗粒物的质量，再根据流量、现场环境温度和气压计算出该时段颗粒物标志的质量浓度。
微量振荡天平法颗粒物监测仪由PM10采样头、PM2.5切割器、滤膜动态测量系统、采样泵和仪器主机组成。流量为1m³/h环境空气样品经过PM10采样头和PM2.5切割器后，成为符合技术要求的颗粒物样品气体。样品随后进入配置有滤膜动态测量系统（FDMS）的微量振荡天平法监测仪主机，在主机中测量样品质量的微量振荡天平传感器主要部件是一支一端固定，另一端装有滤膜的空心锥形管，样品气流通过滤膜，颗粒物被收集在滤膜上。在工作时空心锥形管是处于往复振荡的状态，它的振荡频率会随着滤膜上收集的颗粒物的质量变化发生变化，仪器通过准确测量频率的变化得到采集到的颗粒物质量，然后根据收集这些颗粒物时采集的样品体积计算得出样品的浓度。
优点：检测数据准确，灵敏度高，适应范围广，可用于在线连续监测。
缺点：体积大，价格较高，日常消耗滤膜量较大。
适用场合：有长期固定场所的空气自动站等。
2、β射线法
β射线仪则是利用β射线衰减的原理，环境空气由采样泵吸入采样管，经过滤膜后排出，颗粒物沉淀在滤膜上，当β射线通过沉积着颗粒物的滤膜时，β射线的能量衰减，通过对衰减量的测定便可计算出颗粒物的浓度。
β射线法颗粒物监测仪由PM10采样头、PM2.5切割器、样品动态加热系统、采样泵和仪器主机组成。流量为1m³/h的环境空气样品经过PM10采样头和PM2.5切割器后成为符合技术要求的颗粒物样品气体。在样品动态加热系统中，样品气体的相对湿度被调整到35%以下，样品进入仪器主机后颗粒物被收集在可以自动更换的滤膜上。在仪器中滤膜的两侧分别设置了β射线源和β射线检测器。随着样品采集的进行，在滤膜上收集的颗粒物越来越多，颗粒物质量也随之增加，此时β射线检测器检测到的β射线强度会相应地减弱。由于β射线检测器的输出信号能直接反应颗粒物的质量变化，仪器通过分析β射线检测器的颗粒物质量数值，结合相同时段内采集的样品体积，最终得出采样时段的颗粒物浓度。配置有膜动态测量系统后，仪器能准确测量在这个过程中挥发掉的颗粒物，使最终报告数据得到有效补偿，理接近于直实值。
优点：检测数据准确度高，传感器信号和颗粒物质量关联度高。

缺点：响应速度慢，通常只用于测量小时均值，无法显示瞬时值，日常消耗滤膜量较大；售价高，运营成本高。
适用场合：网格化小型空气自动站等。
3、光散射法
光散射法（激光散射法）可测量流动空气中的悬浮颗粒物，通过数学模型可以大致推算出经过传感器气体的粒子直径大小、空气流量等，经过复杂的数学算法，最终可同时得到比较真实的各种直径大小的粒子浓度数值。这一类传感器是激光散射，对静电吸附的灰尘免疫。
但激光的寿命较短，如果连续运行的话通常为一年左右，但在绝大多数场合已经够用了。
优点：体积小，价格低廉，运营成本低；检测速度快，可显示瞬时值，及时发现超标排放情况并加以控制；更适用于执法、监督性监测和公共场所在线连续监测、手持或车载等移动监测。
缺点：目前没有国家标准方法。
适用场合：工地、道路、公共场所、便携式、车载、无人机等多种场合。
4、β射线法+光散射法
可采用组合布点的形式，使用β射线法设备作为对光散射法的质量控制设备定期校准质控，可提高光散射法设备所出具的数据质量；同时相比单独β射线法布点，降低了采购和运维成本，相比单独光法散射设备布点，提高了整体数据质量。
5、红外法
红外由于光线强度不够，只能用浊度法测量。所谓浊度法，就是一边是发射光线，另一边接收，空气越浑浊光线损失掉的能量就越大，由此来判定目前的空气浊度。实际上这种方法是不能够准确测量空气中的颗粒物，甚至光线的发射、接收部分一旦被静电吸附的粉尘覆盖，就会直接导致测量不精准。
　　这种方法不能区分颗粒物的粒径，只能定性测量，不能定量测量，性能较差，在本次标准的编制中不做为推荐方法使用。
优点：价格很低。
缺点：数据不准确
适用场合：用做空气净化器等家电配套使用。
5.3.2 控制项目选择
结合国家、河北省的相关政策，参考其他省份地方标准中关于施工场地扬尘的控制项目，根据我省大气污染的具体情况，本标准选取最能代表河北省细颗粒物污染特征的PM10做为施工场地扬尘控制项目。
1））根据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强力推进大气污染综合治理的意见》和《河北省扬尘综合整治专项实施方案》文件精神，在全市各乡镇（街道）、各施工工地及途径我市的国省干道设置空气质量监测点位，加大重点区域监测密度，重点针对可吸入颗粒物（PM10），加强数据综合分析，强化科学治霾和精准治霾。
2）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石家庄市重点区域空气质量监测点位设置方案的通知》（石政函〔2017〕104号）中指出，“为严格控制建筑工地扬尘污染，实现对建筑工地产生的主要污染物PM10的实时监测”。
3）康苏花等人所著《石家庄市大气颗粒物污染特征研究》中表明：“采用重量法进行大气中TSP、PM10的采样和分析，通过对石家庄市大气颗粒物污染特征研究，发现其PM10污染严重，TSP与PM10有良好的线性关系，PM10/TSP平均值为0.75，细颗粒物污染严重”；

4）现河北省空气自动监测站点日报参数包括PM10和PM2.5，PM10和PM2.5能够更好体现环境空气中颗粒物的变化趋势；
5）PM10在环境空气中持续的时间很长，对人体健康和大气能见度的影响都很大； 

6）目前河北市场上，扬尘在线监测仪器普遍以TSP与PM10做为监测项目；
7）经咨询、查阅相关资料，目前国内现已有6个省市颁布了有关施工场地扬尘排放的标准和规范，监测项目主要有PM10 和TSP，详见附件1。
5.3.3 标准限值的确定依据
为了解施工场地扬尘污染特点，为标准制定奠定科学基础，本次选择目前河北省内主要城市已安装运行的的β射线法和光散射法扬尘在线监测仪所采集的数据，分别进行汇总、统计和分析。

本次数据来源于石家庄兆荣科技有限公司粉尘浓度测量仪（扬尘在线）和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粉尘浓度测量仪，监测方法分别为光散射法和β射线法。该两种扬尘在线监测仪取得了省级及以上环保部门的环境保护产品认证证书（CCEP）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器具型式批准证书（CPA），详见附件5。 
采用β射线法连续自动监测系统，在唐山的5个施工场地共计获得扬尘监测有效数据13505个；在沧州的2个施工场地共计获得扬尘监测有效数据5809个；在邯郸的2个施工场地共计获得扬尘监测有效数据3843个；在石家庄的2个施工场地共计获得扬尘监测有效数据4580个；在保定的4个施工场地共计获得扬尘监测有效数据10138个。

采用光散射法连续自动监测系统，在邢台的3个施工场地共计获得扬尘监测有效数据6037个；在廊坊的2个施工场地共计获得扬尘监测有效数据3987个；在保定的5个施工场地共计获得扬尘监测有效数据12078个。
总计获得7个县市的21个施工场地的有效数据59977个。对二种监测方法所获得数据分别以0.3 mg/m3、0.4 mg/m3、0.5mg/m3、0.6 mg/m3作为标准线进行分析，施工场地的超标情况见附件2，对不同城市及全省施工场地的超标情况汇总见附件3。
标准限值的确定要综合考虑目前我省施工场地的管理水平、扬尘污染防治技术水平、经济投入与环境效益等因素。且由于扬尘污染是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在目前大气污染形势严峻的情况下，要有明显的治理效果。因此，根据超标率的分析结果，若将标准定在0.3 mg/m3，我省平均超标率（β射线法）为27.2%，除石家庄市的平均超标率最高为51.1%，其它城市的平均超标率为12.5-34.8%，较为合理。同时,福建省和南京市的扬尘控制项目均为PM10，限值分别为0.2mg/m3和0.15mg/m3。考虑到南北方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的差异，将我省限值定为0.3mg/m3也较为合理。

表1    扬尘排放浓度限值         
单位：mg/m3
	控制项目
	监控点浓度限值
	达标判定依据*

	颗粒物（PM10）
	0.3
	≤2次／日

	*：一日内颗粒物监控点浓度限值超限的次数。


5.4 系统组成与要求
5.4.1扬尘在线监测系统组成

根据河北省管理需求，本标准确定扬尘在线监测系统由扬尘在线监测仪、数据采集、传输和处理系统、监控平台及其他辅助设备等组成。
5.4.2 扬尘在线监测仪 
扬尘在线监测仪由样品采集、流量控制、扬尘实时监测终端组成。根据《粉尘浓度测量仪型式评价大纲》（GJK 012-2016）、《粉尘浓度测量仪检定规程》（JJG 846-2015），参考扬尘在线监测仪器不同厂家的仪器性能指标，给出本标准对扬尘在线监测仪的技术指标要求。
表2   扬尘在线监测仪技术指标
	指标
	技术要求

	监测方式
	连续自动监测

	监测方法
	微量振荡天平法、β射线法、光散射法和β射线+光散射法

	测量范围
	0～10.00mg/m3（可选）

	最小显示单位
	0.1μg/m3

	时钟误差
	在监测仪正常工作状态下测试6h内，时钟误差±20s

	流量漂移
	24h内，任意一次测试时间点流量变化应不超过设定流量的±5%，24h平均流量变化应为-5%～5%

	与参比方法比较*
	平均相对误差
	不少于20对样品，平均相对误差为-15%～15%

	
	相关系数
	≥0.80（90%置信度）

	示值重复性
	不大于10%

	示值误差
	不超过±20%

	防护等级
	IP53

	数据类型
	分钟值、小时值（以起始时间计）

	运行环境
	-10℃～45℃，≤100%RH

	功能
	具有自动除湿或湿度补偿、浓度报警、断电、保护功能。

	*：参比方法是指国家标准分析方法。


5.5 监测要求
根据我省的实际情况，参照《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关于石家庄市重点区域空气质量监测点位设置方案》等的相关规定，提出以下监测要求。国内其他省市监测点位布设要求详见附件4。
5.5.1施工场地扬尘监测点数，应符合下表要求。

表2   施工场地扬尘监测点数设置要求

	施工场地占地面积（万m2）
	监测点数（个）

	≤0.5

5000～1 万（含）  ≥2

1 万～10 万（含）  ≥4

＞10 万

在 10 万 m 2 最少设置 4 个监测点的基础上，每增加 10 万 m 2 最

少增设 1 个监测点（不足 10 万 m 2 的部分按 10 万 m 2 计）
	1

	＞0.5，≤1


	2

	＞1
	在 1万m2最少设置2监测点的基础上，每增加1万m2最少增设 1 个监测点（不足1万m2的部分按1万m2计）。


5.5.2  应设置于施工区域围栏安全范围内，可直接监控施工场地主要施工活动的区域。
5.5.3  市政一般道路工程与市政园林工程每500米至少设置一个监测点；市政地铁工程，每个地铁站点至少设置一个监测点；混凝土搅拌站根据其规模宜设置1至2个监测点。

5.5.4  监测点位优先设置于车辆进出口处及工地下风向处。监测点数量多于车辆进出口数量时，多余的监测点沿围挡内侧均匀设置。 

5.5.5  当与其他建筑工地相邻时，应避免在相邻边界处设置监测点。

5.5.6  可吸入颗粒物PM10采样口高度一般应设在距地面3.5m±0.5m，采样口到在线监测仪管道长度不应大于2.5m。

5.5.7  监测点的位置不宜轻易变动，以保证监测的连续性和数据的可比性。

5.5.8  在监测点周围，不应有非施工作业的高大建筑物、树木或其他障碍物阻碍环境空气的流通。从监测系统采样口到附近最高障碍物之间的水平距离，至少应为该障碍物高出采样口垂直距离的两倍以上。

6 技术经济可行性分析
6.1 技术可行性分析
为了解我省施工场地扬尘污染防治现状，掌握扬尘污染防治的主要措施和经济成本，河北省环境监测中心选取了石家庄市、唐山市、邯郸市、邢台市、沧州市、保定市、廊坊市七个城市，针对春、夏、秋、冬不同季节，大气污染状况的不同，以建筑施工、市政建设施工等21个施工场地为调查对象，调研了工程项目名称、温湿度、扬尘防治措施等，并收集了1月、4月、7月和11月四个月份的在线数据，其中PM10有效数据共59977个。
从调研结果来看，施工工地主要的扬尘防治措施包括洒水降尘、边界围挡、易扬尘物料覆盖、运输车辆冲洗、裸露地面覆盖、绿化抑尘、设置防尘隔离屏等各类扬尘防治措施。
开展施工场地扬尘污染防治在技术上没有难点，关键是要确实有效的落实这些扬尘防治措施。
6.2 经济可行性分析
从施工场地扬尘在线监测仪投入占工程总投资比例来进行经济成本核算，不同规模工程用于安装扬尘在线监测仪的资金投入不同，单台价格大概在5 万-10万之间。
7  实施本标准的环境和社会效益分析
7.1 实施本标准的环境效益
施工场地扬尘减排量的准确核算是比较困难的。但是污染排放标准从无到有，可为河北省大气污染颗粒物削减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撑，特别是标准出台后，可弥补河北省缺乏施工场地扬尘管理依据的不足。
7.2 实施本标准的社会效益
（1）标准的实施可进一步提升河北省建筑施工扬尘污染防治管理水平，有效控制扬尘污染，对进一步降低环境空气中颗粒物的浓度、切实改善空气质量，保障公众的健康利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河北省建设环境友好型城市的目标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2）通过施工场地扬尘防治工程，能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生态效益，促进区域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以石家庄市地铁1号线人民广场站2017年1月份的扬尘在线监测数据为例，按照目前施工场地扬尘在线监测试点工地的数据分析，以45分钟平均浓度0.3mg/m3为限值，标准的设定的日平均超标次数为2次以上（不含2次），通过标准的实施可使施工场地扬尘（PM10）的平均浓度下降 58.2%，即施工场地扬尘（PM10）减排量为58.2%。对于扬尘（PM10）浓度相对较高的施工场地，通过本标准的实施可使扬尘（PM10）的大幅减少。
该标准的实施可进一步促进河北省全面实现《蓝天保卫战三年作战计划》确定的各项空气质量改善目标，直接有效改善河北省的空气质量现状。
8  标准实施的建议
1、为控制我省施工场地扬尘污染，规范扬尘在线监测仪的安装与运行，建议尽快制定《扬尘在线监测系统建设及运行技术规范》。
2、为规范平台监管数据的上传，建议按照《污染物在线监控（监测）系统数据传输标准》（HJ 212-2017）统一数据传输格式。
3、在任何情况下，企业均应该遵守本标准规定的扬尘控制要求，采取必要的措施降低施工场地扬尘的排放，保证扬尘在线监测设备的正常运行。
附件1   国内和施工场地扬尘相关的标准、规范
	序号
	名称
	地区
	检测方法
	检测项目
	采样周期
	浓度限值
（μg/m3）
	达标判定依据

	1
	《福建省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扬尘防治与监测技术规程》
DBJ/T13-275-2017
	福建省
	激光散射法
	PM10
	15分钟均值浓度
	200
	≤6次/日

	2
	建筑施工颗粒物控制标准
DB31/964-2016
	上海市
	光散射法、β射线法、微量振荡天平法等
	各种粒径之和
	15 分钟的颗粒物浓度平均值
	2000
	≤1 次/日

	
	
	
	
	
	
	1000
	≤6 次/日

	3
	施工及堆料场地扬尘排放标准
DB21/2642-2016
	辽宁省
	空气中粉尘浓度的光散射式测定法
	TSP
	5 min 平均浓度
	城镇建成区：800
	　

	
	
	
	
	
	
	郊区及农村地区：1000
	

	4
	施工场界扬尘排放限值
DB61/1078-2017
	陕西省
	β射线法、微量震荡天平法、光散射法和光散射+β射线法
	TSP
	小时平均浓度
	拆除、土方及地基处理工程：800
	　

	
	
	
	
	
	
	基础、主体结构及装饰工程：700
	

	5
	南京市建设工地扬尘智能监控指导手册（2018）
	南京市
	光散射
	PM10
	3-5分钟
	150
	　

	6
	深圳市工地扬尘在线监测信息系统建设实施方案（2018）
	深圳市
	光散射法（泵吸式）
	TSP
	15分钟均值浓度
	300
	　

	备注
	1、天津市《扬尘在线监测系统建设及运行技术规范》（DB12/T 725—2017）

2、2017年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扬尘治理专项行动工作方案

以上二市未出台相应的排放标准，未限制监测方法及排放限值，不列入本次统计。


附件2   各市监测点位不同限值超标率统计表
	方法
	β射线法

	地区
	点位
	限值（mg/m3）
	小时均值超限值次数
	超限率（%）
	日超标次数
	超限率（%）

	沧
州
	1
	0.3
	239
	8.2
	22
	18

	
	
	0.4
	134
	4.6
	10
	8.2

	
	
	0.5
	23
	0.8
	3
	2.5

	
	
	0.6
	3
	0.1
	0
	0

	
	2
	0.3
	128
	4.4
	16
	13.1

	
	
	0.4
	33
	1.1
	5
	4.1

	
	
	0.5
	10
	0.3
	1
	0.8

	
	
	0.6
	2
	0.1
	0
	0

	邯
郸
	1
	0.3
	84
	4.7
	9
	10.7

	
	
	0.4
	20
	1.1
	3
	3.6

	
	
	0.5
	4
	0.2
	0
	0

	
	
	0.6
	2
	0.1
	0
	0

	
	2
	0.3
	118
	6.7
	12
	14.3

	
	
	0.4
	39
	2.2
	7
	8.3

	
	
	0.5
	6
	0.3
	1
	1.2

	
	
	0.6
	1
	0.1
	0
	0

	唐
山
	1
	0.3
	171
	6.5
	16
	13.2 

	
	
	0.4
	76
	2.9
	6
	5.0 

	
	
	0.5
	37
	1.4
	6
	5.0 

	
	
	0.6
	12
	0.5
	1
	0.8 

	
	2
	0.3
	203
	7.3
	19
	15.7 

	
	
	0.4
	71
	2.6
	7
	5.8 

	
	
	0.5
	17
	0.6
	3
	2.5 

	
	
	0.6
	1
	0.03
	0
	0.0 

	
	3
	0.3
	371
	14.0 
	52
	42.6 

	
	
	0.4
	159
	6.0 
	21
	17.2 

	
	
	0.5
	58
	2.2 
	7
	5.7 

	
	
	0.6
	26
	1.0 
	2
	1.6 

	
	4
	0.3
	236
	8.3 
	29
	23.8 

	
	
	0.4
	88
	3.1 
	10
	8.2 

	
	
	0.5
	23
	0.8 
	2
	1.6 

	
	
	0.6
	2
	0.1 
	0
	0.0 

	
	5
	0.3
	149
	6.0 
	17
	13.9 

	
	
	0.4
	62
	2.5 
	6
	4.9 

	
	
	0.5
	17
	0.7 
	2
	1.6 

	
	
	0.6
	8
	0.3 
	1
	0.8 

	石
家
庄
	1
	0.3
	723
	34.4
	54
	60.0 

	
	
	0.4
	402
	19.1
	26
	28.9 

	
	
	0.5
	142
	6.8
	11
	12.2 

	
	
	0.6
	41
	2
	4
	4.4 

	
	2
	0.3
	766
	33.3
	51
	42.1 

	
	
	0.4
	436
	19
	30
	24.8 

	
	
	0.5
	296
	12.9
	19
	15.7 

	
	
	0.6
	73
	3.2
	8
	6.6 

	保

定
	1
	0.3
	320
	11.0 
	41
	33.6 

	
	
	0.4
	159
	5.5 
	21
	17.2 

	
	
	0.5
	69
	2.4 
	7
	5.7 

	
	
	0.6
	31
	1.1 
	3
	2.5 

	
	2
	0.3
	253
	9.4 
	35
	28.7 

	
	
	0.4
	83
	3.1 
	12
	9.8 

	
	
	0.5
	26
	1.0 
	4
	3.3 

	
	
	0.6
	14
	0.5 
	1
	0.8 

	
	3
	0.3
	222
	12.2 
	32
	26.2 

	
	
	0.4
	108
	5.9 
	17
	13.9 

	
	
	0.5
	54
	3.0 
	9
	7.4 

	
	
	0.6
	23
	1.3 
	3
	2.5 

	
	4
	0.3
	479
	17.7 
	62
	50.8 

	
	
	0.4
	288
	10.7 
	27
	22.1 

	
	
	0.5
	215
	8.0 
	18
	14.8 

	
	
	0.6
	63
	2.3 
	6
	4.9 


	方法
	光散射法

	地区
	点位
	限值（mg/m3）
	小时均值超限值次数
	超限率（%）
	日超标次数
	超限率（%）

	邢
台
	1
	0.3
	90
	4
	13
	11.1

	
	
	0.4
	0
	0
	0
	0

	
	
	0.5
	0
	0
	0
	0

	
	
	0.6
	0
	0
	0
	0

	
	2
	0.3
	121
	9.1
	19
	22.9

	
	
	0.4
	0
	0
	0
	0

	
	
	0.5
	0
	0
	0
	0

	
	
	0.6
	0
	0
	0
	0

	
	3
	0.3
	116
	4.6
	14
	12.3

	
	
	0.4
	0
	0
	0
	0

	
	
	0.5
	0
	0
	0
	0

	
	
	0.6
	0
	0
	0
	0

	廊
坊
	1
	0.3
	0
	0
	0
	0

	
	
	0.4
	0
	0
	0
	0

	
	
	0.5
	0
	0
	0
	0

	
	
	0.6
	0
	0
	0
	0

	
	2
	0.3
	27
	1.4
	7
	7.9

	
	
	0.4
	0
	0
	0
	0

	
	
	0.5
	0
	0
	0
	0

	
	
	0.6
	0
	0
	0
	0

	保
定
	4-1
	0.3
	276
	10.2 
	32
	26.2 

	
	
	0.4
	131
	4.9 
	14
	11.5 

	
	
	0.5
	58
	2.1 
	7
	5.7 

	
	
	0.6
	25
	0.9 
	4
	3.3 

	
	4-2
	0.3
	221
	8.2 
	33
	27.0 

	
	
	0.4
	91
	3.4 
	13
	10.7 

	
	
	0.5
	31
	1.1 
	5
	4.1 

	
	
	0.6
	15
	0.6 
	2
	1.6 

	
	4-3
	0.3
	160
	5.9 
	24
	19.7 

	
	
	0.4
	71
	2.6 
	9
	7.4 

	
	
	0.5
	30
	1.1 
	5
	4.1 

	
	
	0.6
	12
	0.4 
	2
	1.6 

	
	4-4
	0.3
	214
	7.9 
	26
	21.3 

	
	
	0.4
	78
	2.9 
	7
	5.7 

	
	
	0.5
	29
	1.1 
	3
	2.5 

	
	
	0.6
	18
	0.7 
	2
	1.6 

	
	5
	0.3
	36
	2.8
	6
	10.3

	
	
	0.4
	0
	0
	0
	0

	
	
	0.5
	0
	0
	0
	0

	
	
	0.6
	0
	0
	0
	0


附件3   河北省及各市施工场地扬尘不同浓度所占百分比

	  各市施工场地

	城市
	方法
	β射线法

	石家庄
	标准线
	>0.3 mg/m3
	>0.4 mg/m3
	>0.5mg/m3
	>0.6 mg/m3

	
	平均超标率%
	51.1
	26.8
	14
	5.5

	
	最高超标率%
	60
	28.9
	15.7
	6.6

	
	最低超标率%
	42.1
	24.8
	12.2
	4.4

	保定
	标准线
	>0.3 mg/m3
	>0.4 mg/m3
	>0.5mg/m3
	>0.6 mg/m3

	
	平均超标率%
	34.8 
	15.8
	7.8 
	2.7 

	
	最高超标率%
	50.8
	22.1
	7.4
	2.5

	
	最低超标率%
	26.2
	9.8
	3.3
	0.8

	唐山
	标准线
	>0.3 mg/m3
	>0.4 mg/m3
	>0.5mg/m3
	>0.6 mg/m3

	
	平均超标率%
	21.84
	8.22
	3.28
	0.64

	
	最高超标率%
	42.6
	17.2
	5.7
	1.6

	
	最低超标率%
	13.2
	5
	2.5
	0

	邯郸
	标准线
	>0.3 mg/m3
	>0.4 mg/m3
	>0.5mg/m3
	>0.6 mg/m3

	
	平均超标率%
	12.5
	6
	0.6
	0

	
	最高超标率%
	14.3
	8.3
	1.2
	0

	
	最低超标率%
	10.7
	3.6
	0
	0

	沧州
	标准线
	>0.3 mg/m3
	>0.4 mg/m3
	>0.5mg/m3
	>0.6 mg/m3

	
	平均超标率%
	15.6
	6.2
	1.7
	0

	
	最高超标率%
	18
	8.2
	2.5
	0

	
	最低超标率%
	13.1
	4.1
	0.8
	0

	城市
	方法
	光散法

	邢台
	标准线
	>0.3 mg/m3
	>0.4 mg/m3
	>0.5mg/m3
	>0.6 mg/m3

	
	平均超标率%
	15.4
	0
	0
	0

	
	最高超标率%
	22.9
	0
	0
	0

	
	最低超标率%
	11.1
	0
	0
	0

	保定
	标准线
	>0.3 mg/m3
	>0.4 mg/m3
	>0.5mg/m3
	>0.6 mg/m3

	
	平均超标率%
	20.9
	7.06
	3.28
	1.62

	
	最高超标率%
	26.2
	11.5
	5.7
	3.3

	
	最低超标率%
	10.3
	0
	0
	0

	廊坊
	标准线
	>0.3 mg/m3
	>0.4 mg/m3
	>0.5mg/m3
	>0.6 mg/m3

	
	平均超标率%
	3.95
	0
	0
	0

	
	最高超标率%
	7.9
	0
	0
	0

	
	最低超标率%
	0
	0
	0
	0


	河北省施工场地

	方法
	β射线法

	标准线
	>0.3 mg/m3
	>0.4 mg/m3
	>0.5mg/m3
	>0.6 mg/m3

	平均超标率（%）
	27.2 
	12.6 
	5.5 
	1.8 

	最高超标率（%）
	60
	28.9
	15.7
	6.6

	最低超标率（%）
	14.3
	3.6
	0
	0

	方法
	光散法

	标准线
	>0.3 mg/m3
	>0.4 mg/m3
	>0.5mg/m3
	>0.6 mg/m3

	平均超标率（%）
	13.4 
	2.4 
	1.1 
	0.5 

	最高超标率（%）
	26.2
	11.5
	5.7
	3.3

	最低超标率（%）
	0
	0
	0
	0


附件4   国内其他省市监测点位布设要求

	No.
	省（市）
	施工场地占地面积（万m2）
	监测点数（个）
	备注

	1
	福建
	＜2
	1
	

	
	
	≥2，＜10
	每2万m2不少于1
	

	
	
	≥10
	在10万m2最少设置5个监测点的基础上，每增加10万m2最少增设1个监测点。
	

	2
	陕西
	≤1
	至少1个
	

	
	
	＞1
	至少2个。后续每增加1万m2增加1个监测点，不足1万m2按万m2算。
	

	3
	天津
	——
	拆迁工地、建筑工地及地下铁路建设点位，每个建设工地设置 1 至 2 个监测点。
	

	
	
	≤0.5
	≥1
	工业企业散体物料堆场

	
	
	0.5～1（含）
	≥2
	

	
	
	1 ～10 （含）
	≥4
	

	
	
	＞10 
	在10万m 2最少设置4个监测点的基础上，每增加10万m 2最少增设1个监测点（不足10万m 2的部分按10万m 2计）。
	

	4
	北京
	≥0.5
	要求安装扬尘在线监测设备。
	

	5
	上海
	≤1
	至少1个
	

	
	
	＞1
	每增加1万m 2最少增设1个监测点。
	

	
	
	——
	施工时间3个月以上的每个标段宜设置1个监测点。
	市政工程

	
	
	——
	根据其规模宜设置1至2个监测点。
	混凝土搅拌站

	
	
	——
	    面积1万m 2及其以下的应至少设置1个监测点；堆场面积在1万m 2以上的，每1万m 2宜增设1个监测点。
	堆场


附件5   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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